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司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

條而作出。 

茲載列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刊登之《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成

的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焦瑞芳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平生先生、胡傳忠先生、吳燕璋先

生、李俊傑先生及姜馳女士，非執行董事蔣自力先生及吳東波女士以及獨立董事

張雙儒先生、王徽女士、謝炳光先生及王德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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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京 城 机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EIJING JINGCHENG MACHINERY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京城股份”或“北人

股份”）以全部资产和负债与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城

控股”）所拥有的气体储运装备业务相关资产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京城控股以

现金方式补足（以下简称“本次重组”），京城控股指定由其全资下属企业北人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北人集团”）承接置出资产。 

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为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交易价格为 118,486.96 万元；

置入资产为京城控股持有的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工业”）

88.50%股权、京城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香港”）100%股权以及

北京京城压缩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压缩机”）100%股权，交易价格共计

117,934.67万元。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差额部分为 552.29 万元，由

京城控股以现金方式补足。 

2013 年 9 月 26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40号），

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组已实施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2013 年 10月 31 日，本公司与京城控股、北人集团签署了《北人印刷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人集团公司签署的重大资产

置换交割协议》（以下简称“《交割协议》”）。根据《交割协议》，自交割基准

日（2013 年 10 月 31 日）起，京城控股对交付置入资产的义务已履行完毕，置

入资产已由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天海工业 88.50%股权、京城压缩机 100%股权和京

城香港 100%股权均已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二、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2013 年 10 月 31 日，本公司与京城控股、北人集团签署了《交割协议》。根

据《交割协议》，自交割基准日 2013年 10月 31日起，上市公司对交付置出资产

的义务视为履行完毕（不论置出资产的产权过户登记等手续在交割日是否已完

成），置出资产已由北人集团实际控制，与本次置出资产（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

和负债）有关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北人集团享有和承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已完成交付或过户的资产账面价值（截至交割

审计基准日 2013年 10月 31日）为 151,391.36万元，占置出资产账面价值总额

160,104.14万元的 94.56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完成交付或过户的土地面积总计 4.33 万平方米，

帐面价值总计 1,694.81 万元（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占置

出资产总额的 1.06%，相关土地的权属证明过户工作正在办理中；尚未完成交付

或过户的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总计 7.75万平方米，账面价值总计 6,425.32 万元

（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 2013年 10月 31日），占置出资产总额的 4.01%，相关房

屋建筑物的权属证明的过户工作正在办理中；通州住房维修基金账户权属变更正

在办理之中，该账户余额 113.50 万元，占置出资产总额的 0.07%；北京北瀛铸

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瀛铸造”） 17.01%股权未办理本次股东变更的

工商变更登记，账面价值 478.80万元，占置出资产总额的 0.30%。 

对于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问题，公司和相关方已有妥善安排。 

北人集团针对拟置出资产存在的瑕疵作出如下承诺：”本公司充分知悉拟置



出资产目前存在的瑕疵，本公司将承担因拟置出资产瑕疵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法

律责任，不会因拟置出资产瑕疵要求北人股份承担任何损失或法律责任。” 

京城控股针对拟置出资产存在的瑕疵作出如下承诺：“本公司充分知悉拟置

出资产目前存在的瑕疵，本公司将承担因拟置出资产瑕疵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或法

律责任，不会因拟置出资产瑕疵要求北人股份承担任何损失或法律责任，亦不会

因拟置出资产瑕疵单方面拒绝签署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北人印刷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的框架协议》、《北

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人集团公司之

重大资产置换协议》及相关协议。” 

本次重组置出资产包括北瀛铸造 17.01%股权，账面价值 478.80 万元，占置

出资产总计账面价值的 0.30%。因北瀛铸造目前不符合当地政府的建设规划及环

保要求，未能在主管工商机关办理本次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就上述置出资

产中未过户的北瀛铸造 17.01%股权，京城股份、京城控股、北人集团共同签署

了《关于北京北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17.01%的股权交割的补充确认函》，共同确

认“各方认可股权交割视同已完成，京城股份账面不再记录该股权长期投资，即

该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收益、股东表决权、选举权等）、

股东义务、风险及责任等全部由北人集团实际享有或承担，京城股份予以必要配

合。鉴于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前，上述股东变更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为

此各方一致同意：因不具对抗效力导致京城股份承担任何责任或损失，均由京城

控股实际承担责任及损失。” 

根据《交割协议》约定，“如因置出资产存在瑕疵、权利受限或因其他原因

无法完成实际交付、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等，均不构成北人股份对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协议的违反，无法实际完成交付、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资产实际拥有权归北人

集团所有，北人股份有义务按北人集团的要求和指令协助、配合北人集团行使与

置出资产有关的一切权利。” 

综上，根据上述《关于北京北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17.01%的股权交割的补充

确认函》及《交割协议》的约定，在北人集团、京城控股与京城股份之交易各方

内部，北瀛铸造 17.01%的股权已实际完成交割，即该等股权的一切权利义务均



归北人集团实际拥有；但由于股权尚未过户，交割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尚不具

有外部对抗效力（即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鉴于京城控股已承诺承担该等责任

及损失，且持有该股权的股东以其出资额（113.6 万元）为限对北瀛铸造债务承

担有限责任，因此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承诺的情况下，该事项对本次重组的实施

不构成实质性障碍，不会对本次重组完成后的京城股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本次重组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为天海工业 88.50%股权、京城香港 100%股权和京城压

缩机 100%股权，天海工业、京城香港和京城压缩机的债权债务关系未发生变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为公司原有全部资产和负债。截至目前，公司原

有债权已转移至北人集团。截至 2013年 10月 31日（交割审计基准日），上市公

司母公司债务总额（扣除预计负债及专项应付款）为 75,542.07万元。截至目前，

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64,695.57 万元，占负债账面价值的 85.64%，

其中已取得了全部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同意债务转移函；已于期后清偿的负债的账

面价值为 3,675.11 万元，占负债账面价值的 4.86%；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

的负债的账面价值为 7,171.40万元，占负债账面价值的 9.49%。 

根据《交割协议》约定，对于未取得书面确认函的债务，北人集团承诺无条

件予以承担和处理，保证上市公司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损害。如果债权人不同意由

北人集团处理，则在上市公司履行债务后，北人集团应当向上市公司支付因承担

相关债务所支付的对价。各方确认，上市公司截至交割审计基准日，应付税金等

不能转移的负债仍由上市支付，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北人集团应当向上市公司支付应承担相关债务所支付的对

价。 

北人集团针对拟置出负债的转移问题作出如下承诺：“如果拟置出资产中所

涉及的相关负债（包括自基准日到交割日间新产生的负债），未取得债权人对债

务转移的同意，该等债权人向北人股份主张权利的，由本公司承担与此相关的一

切义务、责任及费用；如果北人股份因该等债权追索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

何损失的，由本公司向北人股份作出全额补偿。” 



京城控股针对拟置出负债的转移问题作出如下承诺：“如果拟置出资产中所

涉及的相关负债（包括自基准日到交割日间新产生的负债），未取得债权人对债

务转移的同意，该等债权人向北人股份主张权利的，由北人集团公司承担与此相

关的一切义务、责任及费用；如果北人股份因该等债权追索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

受了任何损失的，由北人集团公司向北人股份作出全额补偿。本公司承诺：本公

司将对北人集团公司的该等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1 日       

 


